
敬啟者 

  貴車主腳踏車長期佔用停車場空間及車格已達一年

之久，期間未見移動且車身損壞且腐蝕，影響本校師生

使用權益。 

  敬請貴車主配合於 111年 6月 20日前處理並移車 

屆時未能處理者，總務處將視為無主廢棄腳踏車方式清

理，請諒查。 

學生事務處 敬上 


